“就业困难人员”申请表
	姓名
	
	身份证号
	

	文化程度
	
	手机号码
	

	户籍所属地区
	区街道（镇）居（村）委

	户籍地址
	

	常住地所属地区
	区街道（镇）居（村）委

	常住地地址
	

	就业困难原因
	

	就业意向
	单位就业灵活就业

	本人承诺栏

	本人就申请“就业困难人员”身份的有关事项，向认定“就业困难人员”身份的经办及监管机构做出如下郑重承诺：
一、自年月日本人处于实际失业状态至今，且未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、董事、监事等管理人员，有迫切的就业愿望，愿意认真配合、积极接受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供的职业介绍、职业指导和就业安置等公共就业服务，并承诺以上填写内容均属真实，如有虚假，愿意承担相应后果。
二、本人在申请“就业困难人员”身份的过程中，如有伪造申请材料、虚报劳动经历及社保缴费情况等弄虚作假、欺瞒的行为，自愿在认定后接受撤销本人“就业困难人员”身份的决定，并承担全部法律责任，以及承担违法违规后的一切后果。
三、本人自愿配合“就业困难人员”身份认定的经办及监管机构开展监督检查，愿意接受人社部门对本人认定情况进行社会公示。
四、本人授权上海移动、电信、联通因市人社部门对本人的姓名、电话、地理位置等有效信息开展必要的真实性审核检查，而将相应手机号码地址位置、逗留时长等信息提供给市人社部门。若本人未书面同意授权或撤回授权，则立即通知上海移动、电信、联通及市人社部门，不予进行个人信息真实性核查和位置信息提供。同时，放弃需经必要真实性核查的补贴申请。
（备注：）




申请人（本人签名）：
　日期：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	[以上栏目由申请人填写]





	就业援助员（社区工作人员）调查栏

	本人在年月日通过________（调查方式）开展调查，申请人为在法定劳动年龄内，有一定劳动能力且就业愿望迫切，自年月日处于实际失业状态至今，已经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服务半个月以上，经初步调查，符合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就业援助工作的若干意见》规定的认定标准，属
□大龄失业人员、协保人员、离土农民
□零就业家庭成员
□低收入困难家庭成员或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
□大龄或领取生活费补贴期满的被征地人员
□刑满释放、戒毒康复等人员
□中度及以上残疾、部分丧劳的人员或一户多残家庭成员
□缺乏工作经验，处于实际失业状态一年以上，且经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服务半年以上，多次推荐就业岗位仍未实现就业的35岁以下青年
□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，且不属于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、董事、监事等管理人员，建议认定为“就业困难人员”。　
就业援助员（社区工作人员）（签名）：
日期：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	街道（镇）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审核栏

	初审意见：



经办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名）：　
街道（镇）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（公章）
日期：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	区就业促进中心审核栏

	审核意见：


经办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名）：　
区就业促进中心（公章）
日期：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
1、本表一式两联，本表主联及其他书面受理资料由最终审核机构负责存档，本表副联由街道（镇）社区事务受理中心负责存档：
2、认定为“其他‘就业困难人员’”，应另附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审核同意的材料（具章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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